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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建設 BOT 案成本高、複雜度高、契約時間長，具

備不完全契約特性，案件成敗取決於雙方互動與契約管理。然而

公私雙方本質上存在制度邏輯的差異，使各自的行動產生衝突，

爭議之化解則有賴各自運用其剩餘控制權。本文欲探討在衝突的

制度邏輯下，雙方如何運用剩餘控制權及其結果與問題；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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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的分析架構，即「制度環境—組織邏輯—目標行為」，為 BOT

長期契約的挑戰提供一套內、外環境相連的制度分析與解釋。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選取一 BOT 案件為研究對象，該案

經歷興建、營運十多年的發展經驗，足以作為縱向了解 BOT 模

式運作的實務案例。研究策略上採關鍵事件法，透過半結構式訪

談，並參照契約書、績效評估報告、組織規章等次級資料，從公

私雙方中高階主管指認出的爭議事件，發現制度邏輯對互動關係

與契約管理的影響。研究發現，爭議事件的起因與解決方式皆關

乎雙方制度邏輯的差異。決策管理者需選擇適合組織特定脈絡和

目標的策略，並建立類似「聯合指導委員會」的機制以促成常態

溝通、互利共生。此外，以制度邏輯審視契約裁量，本研究發現

在企業新興的組織邏輯下（如 ESG 策略），私部門可能正向放寬

了契約裁量，接受契約外的訴求。  

關鍵詞：  BOT、不完全契約、公私夥伴關係、剩餘控制權、制度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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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問題  

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是當今許多國家

為兼顧回應人民需求與撙節政府支出的治理策略。我國推動公私夥

伴關係的重要起點—《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

在民國 89 年公布施行，財政部推動促參司的統計資料1（中華民國財

政部，2023）顯示促參增加政府收入與創造就業機會的成效，欲彰顯

公私夥伴關係能為政府減緩財政問題、為民間興利、呼應民意對公共

建設的需求。公私夥伴關係將原由政府自辦的公共建設或服務，開放

予民間興建營運，以民間企業的資金、管理技術、效率，為大眾提供

更好的公共服務品質，預期可達三贏的理想。以 BOT 案件為例，政

府回應民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提出誘因吸引民間投資經營；民間廠

商出資興建設施，接續以長期經營回收成本。近年來幾件重大公共建

設促參案所引發的爭議，讓原先的制度理想矇上一層陰影，若從公私

雙方互惠的制度設計理念觀之，實難解釋為何雙方難以協力，必須更

進一步剖析公私雙方行動中的深層原因來自什麼？  

政府若能具體指出產品或服務的條件規格、清楚產品所提供的

價值，廠商也能明確掌握成本，公私雙方容易獲致雙贏；然而當服務

或產品是難以描述的複雜產品，雙贏恐有其難度（Brown et al., 2016, 

pp. 294）。經濟學的契約理論指出，如果締約當事人能夠完全預見契

約期限內所有可能發生之事件，且在事先能予明確防範，法院也能夠

                                                        

1. 財政部推動促參司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已簽約案件數及簽約金額（91-111 年）共計

2,147 案，民間投資金額達 21,196 億元，契約期間減少政府財政支出 19,197 億元、

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12,536 億元，且估計共創造就業機會 405,520 名（中華民國財政

部，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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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契約具體約定予以強制執行時，該契約便是一個完全契約

（complete contract）。但現實上並非如此，基於人的有限理性、資

訊不均等、外部環境複雜性，造成不完全契約（ incomplete contract）

（張格明，2011，頁 39）。各類型的促參案件性質迥異，不易有前

例可循，即使有相類的案件，亦可能因雙方當事人的特性而有所差

異。加上事涉第三方利害關係人—民眾，即政府在民意壓力下，如何

與民間企業互動？也為契約增添複雜性與不確定性。  

由於不完全契約的不確定性，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不清楚誰

有權做出決定或控制資源。這種模糊性可以為一方或雙方行使剩餘

控制權2 創造某種空間，且在訂約初始可能全然始料未及。換言之，

由於一方面講得清楚的契約文字早已被簽約各方仔細審視，二方面

公私夥伴關係期程甚長，突發事件或決策者的有限理性也導致契約

不可能完美，故而，那些講不清楚的契約文字往往是公私夥伴關係的

成敗關鍵，也因此各方會握有某種剩餘權―可做或不做、利己或互

利。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組織往往受到其制度環境所施加的衝突性

要求所影響，滿足某些要求需要違抗其他要求，致使順服難以實現」

（Pache & Santos, 2010）。又如 Goodrick 與 Salancik（1996, pp. 1）

所言：「不確定性提供了自由裁量權，這意味著當制度標準最不確定

時，組織對實務的影響將是最大的」。倘若單一組織無法迴避上述制

度環境與條件所構成之挑戰，則公私夥伴關係作為一種組織安排

（Steijn et al., 2011, pp. 1236）亦應可作如是觀。尤其多理解制度邏

輯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這種相互作用如何形塑行動，學界也認為有

                                                        

2. 剩餘控制權（residual control rights）是來自經濟學不完全契約理論中的產權概念，由於契

約難以完備，資產運用遂無法完全預先確定；契約條款疏漏之處，便出現了剩餘控制權操

弄的空間。後文中會有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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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必要（Lounsbury et al., 2021）。  

由於公私雙方各自遵循的規則、價值與信念不同，亦即其制度邏

輯不免有所扞格，剩餘權的行使很可能導向於訂約者自身有利的一

面，從而對公私夥伴關係的過程與結果構成一定的挑戰。儘管近年來

制度邏輯相關的論著日益增多（e.g. Gisch et al., 2021; Mikołajczak, 

2020），但鮮少應用於公私夥伴關係，特別是聚焦於影響 BOT 運作

成效的剩餘控制權。儘管有研究（曾冠球，2019）涉及公私夥伴關係

中公、私部門剩餘控制權各自是什麼？為何產生？然而並未提到制

度安排與不完全契約下剩餘權行使的關係，尤其在衝突的制度邏輯

下，雙方如何運用剩餘控制權及其可能衍生出的問題與結果。  

本研究採臺灣大學與太子建設合作之學生宿舍 BOT 案，在我國

推動促參的早期即簽約、興建，目前已經歷十多年的營運期，堪稱成

功個案，然而實務經營上存在難為外人所知的矛盾與爭議。此案符合

前述長期且複雜之不完全契約特性，而契約未盡之處，或許是雙方爭

議所在，但也未必是不利合作的絆腳石，契約中未明確敘寫的內容，

與既已載有的內容一樣重要（Girth, 2017, pp. 433）；雙方如何能在

契約模糊之處、爭議發生之時，各自發揮其可能的作為，以促進契約

效率、完善夥伴關係，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再者，公私夥伴關係的雙

方主角有著最根本性的差異—政府以公益為目標，民間企業則以營

利為主，雙方目標對立，如何共生於促參模式之中。本文核心問題在

於：由於有限理性與突發事件，導致 BOT 促參契約的訂定無法臻於

完美，總會存在一些灰色地帶條款或未盡之處；因此，契約各造事後

可逕自解讀而未依原初契約的規範，但後續的裁量結果卻影響甚鉅。

啟人疑竇的是，契約兩造是如何針對這類爭議事件與契約條款進行

解讀？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解讀進而做出特定的裁量？在此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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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雙方立場的差異甚至矛盾可否透過某種程序或機制設計來緩

解？基此，本研究將結合不完全契約、制度邏輯與剩餘控制權等相關

學理概念，透過個案研究來剖析上述提問。  

貳、文獻檢閱 

一、公私夥伴關係及其複雜度 

在既有的研究討論中，對公私夥伴關係有不同的意義界定。

Hodge 與  Greve（2007, pp. 546-547）將其界定為公私部門組織間的

緊密合作。陳敦源與張世杰（2010，頁 32）將之界定為一種跨部門

公私組織之間的協力關係，並期望能形塑一個長期穩定的制度安排

來推動參與者之間的協力過程，有效促進參與者利益和目標之達成，

而這個結果是參與者各自獨立行動所無法獲致的好處。亦有指出公

私夥伴關係是政府與民間基於法律授權與契約關係下，經由協商進

行權利、義務與風險之合理分派，在追求雙贏、發揮綜效的目標下，

以平等互惠夥伴精神，共同建設或經營公共建設之長期合作關係（鄭

錫鍇，2008，頁 30）。協力以增進跨域合作、交流、提升組織績效

等，這是可期待的目標，卻不能保證必然發揮綜效，甚至會發生非預

期的結果。欲深究公私合作的真實情形，應掌握公私夥伴關係的定義

與互動特性，不能從傳統外包契約關係來理解公私夥伴關係。  

觀察這類案件，複雜度是其重要特徵，複雜性可能來自於利害關

係人的數量（De Schepper et al., 2014, pp. 1212）、合作夥伴的數量

和多樣性、公私雙方制度邏輯的差異（Saz-Carranza & Longo, 2012, 

pp. 333）等。本研究個案為大學學生宿舍 BOT 案件，住宿學生眾多，

且非一次性、短暫的公共設施使用者，加上教育事業相關的建設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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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度理念，營運過程中私人企業能否肩負公共利益目標與內涵，

增添公私夥伴關係的複雜度。  

二、不完全契約與剩餘控制權 

標準的契約理論或委託代理理論假設契約內容應完善，能預見

契約期間內可能發生的重要事件，透過誘因機制約束代理人，係完全

契約之理想類型，當雙方產生爭議時，即可依約行事。然而現實世界

中，難以符合完全理性、訂約成本為零的先決條件。由於人們理性有

限、訂約雙方資訊不完全，加上促參案件的複雜性，使交易事項不確

定，因此本文將促參契約視為不完全契約之類型。促參 BOT 長期契

約下，可能面臨原訂契約無法預期而疏漏的狀況，或是雙方對原訂契

約有不同解讀的爭議，皆為本文所指稱契約不完全的情形。  

現實世界中難以訂定鉅細靡遺的完全契約，而在不完全契約之

中，誰有權決定契約疏漏的部分？經濟學家 Oliver Hart 指出此等未

被明確規定的權力，即所謂「剩餘控制權」（哈特[Hart]，1995/2016，

頁 97-98）。在原始意義上，剩餘控制權來自於對物質資產的所有權，

若該資產的使用並未明定在契約中，資產的所有者有權決定如何使

用該資產。Hart（2017, pp. 1740）以其對監獄問題的研究為例，假定

政府與私人公司簽訂契約以管理監獄，即使契約已涵蓋許多項目，但

有關看守人員的武力使用和人員素質仍是契約未盡之處，私人承包

商可以利用剩餘控制權雇用廉價的警衛來節省開支，而這可能造成

私人監獄的暴力程度較高；然而管理者亦可能在節省開支的目標下

開發出更有效的創新方案。簡言之，若契約中未規範或發生不可預測

的情況與事件，誰擁有剩餘控制權即由誰決定契約中未明定部分。

經濟學的理論觀點，進一步對公共行政的研究帶來不同的視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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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研究中，學者將其應用於政府外包制的議題（周雪光，2017，

頁 93），指出委託方（政府）與承包方（企業）間的契約關係難以

事先完全約定，例如政府將特定政策目標（如經濟增長速度、污染減

排量）承包給外包商，要求如期「按約交貨」，即完成契約規定的政

策目標；與此同時，委託方將相應的剩餘控制權賦予承包商，即後者

有權決定契約實施的組織工作、資源配置等，這意味承包商在契約明

確規定的條款之外對其「資產」擁有剩餘控制權，即擁有管轄區域內

實施過程中的實際權力。  

若將剩餘控制權的概念應用於分析 BOT 案件，由於制度上廠商

具有「營運權」，排除了剩餘控制權被行政機關「套牢」的情形；但

並非代表剩餘控制權不存在。在促參案中，剩餘控制權非僅止於「物

質資產」，還須關注「非物質資產」，此等資產至少包含公部門的「行

政協助」、「決策裁量」，以及私部門對「資源分配」的管理權（曾

冠球，2019，頁 92）。即該控制權並非固定存於其中一方，而其更

重要的意義是在於公私部門各自如何在契約不完全的情況之下，巧

妙地運用剩餘控制權解決雙方爭議，「促參機關若未能善用剩餘權，

為民間機構做出最大的貢獻，也導致廠商吝於釋放剩餘權，為公共利

益做出可能的貢獻」（曾冠球，2019，頁 99）。本研究採借剩餘控

制權的概念，將之界定在公部門「行政權的運用」、私部門「財務資

源配置」對契約效率帶來的影響，關心雙方為何動用或不動用剩餘控

制權，並試圖從制度邏輯解釋之。  

三、公私部門之制度邏輯 

「制度」向來是社會科學、組織管理的重要研究課題。North

（ 1990）指出制度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是人為制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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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包含非正式的約束（禁忌、習俗、傳統等）

以及正式的規則（法律、財產權等）；制度創造了秩序並減少交換中

的不確定性。1950 年代以前的傳統政治學研究，強調建制本身與其

運作程序；1950、60 年代受行為主義科學的影響，強調實證主義，

關注研究個體微觀行為，但缺乏社會集體制度與組織行為的宏觀觀

點使其受到批判。新制度主義繼之而起，主張將研究回歸「制度中

心」，並著重在制度的動態分析，制度被視為是「依變項」，而制度

所處環境的文化、結構、經濟理性等則是「自變項」，塑造政策行為

與制度結果；且不僅只是分析制度的形式與結構，也著重對行為者的

影響（Peters, 1996, pp. 206）。新制度主義試圖詮釋個體行動、制度

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但無法解釋制度內部的因素，如行為者理念

變遷、重新選擇策略等（陳嫈郁，2014，頁 7）；亦被批評過於強調

結構的影響，解釋行為者的能動性、自主性則有限（Thornton & 

Ocasio, 2008）。  

制度邏輯的觀點進一步著重於「制度結構—行動者」的互動關

係，Friedland 與 Alford（1991）指出制度邏輯連結個體、組織與社

會等三個層次，而在每一種呈現秩序行為的背後，制度邏輯定義著人

們行動的原則，並引導成員透過何種符號或語彙來理解自己所處的

社會情境。Thornton 與 Ocasio（2008）指出制度邏輯是「認知、規範

和法規結構及活動，提供社會行為的穩定性和意義」；Scott 等人

（2000, pp. 170）亦指出制度邏輯是「在一個組織領域中占主導地位

的信念系統和相關實務」。因此，制度邏輯可以被界定為一種支配行

動者的信念體系，牽引著組織活動，包含組織目標、決策者思想、行

動者行為時的考量及資源分配等。制度邏輯貫穿管制性、規範性與認

知要素，這三要素相互整合成為特定場域的制度（Thornton & Oca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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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在公私夥伴關係中，雙方各自的制度邏輯源於外部重要利害

關係人的期待或要求，進而在公私部門組織內部形成一套相關法規、

程序或例規，甚至內化成為組織代理人的行事風格與準則，亦即制度

邏輯必然是「外加」（出自外部要求）而後「內生」（形成內部規範）。 

公私夥伴關係形成的組織涵蓋了以公民所有權及公共服務為特

徵的國家邏輯和以股東所有權及管理控制為特徵的市場邏輯（Billis, 

2010），公私部門的模型對照如表 1，有助於初步理解公私部門制度

邏輯的差異。  

 

表 1   

公私部門的核心要素與原則  

核心要素 私部門原則 公部門原則 

所有權 股東 公民 

治理原則 股份所有權之規模 公開選舉 

營運重點 市場力量與個人選擇 公共服務與集體選擇 

特有的人力資源 
受公司管理控制的 

有償雇員 

機關依法雇用的 

受薪公務員 

特有的其他資源 銷售額、費用 稅收 

資料來源：  Billis (2010, pp. 53)。  

 

市場（私部門）的邏輯包括物質積累和所有權，其中競爭和效率

是其象徵。官僚國家（公部門）的邏輯涉及對人們活動的監管，包括

法律和官僚層級、規則和標準操作程序（Bryson et al., 2006, pp. 49）。

雙方如何在衝突性制度邏輯的場域中協力？過去的研究（Reijn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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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pp. 137-138）指出公私夥伴關係結果令人失望的重要原因是在

初始階段就沒有事先充分考慮到雙方特性的基本差異。公部門有其

公共任務與公益目標，且需要在各相關利益方達成平衡妥協，依法行

政為要務，強調民主決策過程，受民意監督，盡可能減少風險；私部

門則追求利潤，重視市場和競爭；相對較能承擔風險。即制度環境

（外部因素）的影響，形成組織制度邏輯，行動者則據以行事。上述

公私部門特性，指認出公部門追求公共服務價值的國家邏輯、私部門

利潤極大化的市場邏輯，然而除了此等目的價值意涵之外，是否存

有其他優先價值影響行動者，以藉此達成組織目的，則有待本案研

究發現。  

四、多元制度邏輯及其調和策略 

在制度邏輯的概念下，組織成員會因為遵從制度邏輯而產生同

形行為（ isomorphism）（Thornton, et al., 2012），行動者基本上是依

循著既存邏輯行動；然而，在某種程度上，多元制度邏輯的衝突，使

得制度亦可能發生創新與改變（Friedland & Alford, 1991），即制度

邏輯存在因勢調整的可能空間（Thornton, 2002）。  

以大學為例，自 1980 年代開始，全球高等教育受到「市場化」

浪潮的襲擊，逐步導入經濟學與行銷學的自由化、市場原則和策略

（如私有化、財務自主 /永續、招攬學生、顧客導向等）來管理及營

運高等教育。臺灣高等教育體系也無法自外於這股趨勢。相對地，由

於政府財政挹注減少，公立大學必須自行籌措部分財源。儘管國家在

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並未褪去，但其角色則由「服務提供者」角色轉

向「監管者」角色（莫家豪、羅浩俊，2001）。簡言之，由於市場力

量的介入，致使高等教育領域中的國家權威（如大學法、促進民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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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共建設法等）和市場（如國際競爭、消費者主權等），對大學經

營管理皆具有某種影響力，而大學內部如何處理這類衝突的邏輯，也

引發不少研究者的關注，3 而渠等的問題意識或研究建議，對本研究

的問題建構與詮釋（特別是來自大學端的視角）深具啟示。Grossi、

Dobija 與 Strzelczyk（2020）三位學者關懷「國家、學術和市場的壓力

如何在高等教育領域影響組織和個人層面的制度邏輯」（pp. 824），

他們主張「衝突的外部壓力（即市場和國家）和組織邏輯（即商業和

學術）在學界造成了緊張關係和衝突」（pp. 819）。  

一方面，商業化、國際化以及對教學和培訓活動的強烈關注可能

會改善大學的財務業績。另一方面，教育服務的公共性質以及國

家和學術界對更高品質研究的壓力增加，可能與這些非核心活動

相衝突，因為這些舉措具風險和商業性質（Grossi, Dobija & 

Strzelczyk, 2020, pp. 836）。  

有鑑於此，Upton 與 Warshaw（2017, pp. 100）在其研究指出：

「混合邏輯（hybrid or blended logics）的概念為理解大學如何管理和

利用其任務中的緊張關係提供了一個有前景的框架」。事實上，組織

如何兼容衝突的制度邏輯這類討論由來已久，Reay 與 Hinings（2009）

研究在一個混合醫療保健組織中，地區衛生當局的商業邏輯和醫生

的醫療專業邏輯如何共存（co-exist），指出競爭的多元邏輯下，以

區隔、整合、共同對抗政府、創新等四種機制使雙方得以穩定共存。

為緩解普遍存在的多元制度邏輯及其衝突，Smets 等人（2015）引介

三種策略或平衡機制，分別是：（1）區隔（segmenting）旨在隔離衝

突邏輯，以維持每個邏輯的完整性以確保其共存；（2）橋接（bridging）

                                                        

3. 這可從近年西方高等教育相關學術期刊中（如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獲得一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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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連結競爭邏輯的不同特徵，這可能涉及建立新的結構或過程以

便適應不同的邏輯，以及（3）分界（demarcating）旨在避免某些邏

輯被過度特權化，故而在不同的邏輯之間建立清晰的界限。Pache 與

Santos（2013）則概述了行動者處理多元制度邏輯的五種策略：（1）

無知（ ignorance）是指行動者不處理邏輯，因為他們忽視了邏輯的存

在和相關性；（2）順從（compliance）是指行動者完全相信一種邏

輯，包括它的實務、假定、價值、信仰和規則；（3）違抗（defiance）

是指行動者故意拒絕邏輯及其潛在的實務、假定、價值、信仰和規

則；（4）劃分（compartmentalization）是指行動者有意將衝突邏輯

分開；（5）組合（combination）是指行動者將選定的實務、假定、

價值、信念和衝突邏輯規則結合在一起，亦即是一種選擇性組合

（selective coupling）策略，例如，一家社會企業開展經濟活動來賺

取收入，但同時也關注其對當地社區和環境的影響，如此可以讓該企

業在商業領域中獲得合理性，同時在社會領域中實現其使命。

Johansen 與 Waldorff（2017）指出不同制度邏輯間的的關係，包含：

（1）競爭和共存（competition and coexistence）：一種邏輯支配另一

種邏輯或亦可能藉由合作相互實踐；（2）混合（hybrids）：在實務

工作中建立起混合不同邏輯的機構；（3）拼裝（bricolage）：行動

者在多元邏輯間做選擇和組合。  

在實務意義上，上述策略不見得都適用於公私夥伴關係特別是

BOT 這類鬆散組合的組織安排，有些策略（如區隔、分界、無知、

順從、違抗）比較適用於社會企業或多元專業並存的實體（如醫療院

所）之脈絡（e.g. Mikołajczak, 2020；陳蕙芬、張瑜倩，2021），故

不為本研究所參採。其次，上述策略之間是有某種重疊性的，如橋

接、組合、混合，以及區隔、分界、競爭與合作是大同小異的。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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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整合、簡化並考量實務上的可觀察性，面對衝突的制度邏輯，本

研究主張在公私夥伴關係中，有關調和的細膩度與穩定度「由淺至

深」可依序區分為：「並存」（coexistence）、「選擇性組合」（selective 

coupling）與「混合」（hybrids）三種策略。「並存」是指多元的制

度邏輯同時存在，且彼此之間不時會出現弔詭、衝突與競爭。「選擇

性組合」和「混合」都是在橋接多元的制度邏輯，但差別是：「混合」

是兩種不同且看似相互競爭的邏輯相互支持並創造新組織（Johansen 

& Waldorff, 2017），形成了一套全新的、自成一體的制度邏輯，而

「選擇性組合」則好比是一種拼湊的概念，亦即行動者之間透過某種

程序或機制，重組成一套似新的制度邏輯，穩定性固然相對較佳，但

邏輯之間仍隱約充滿一些矛盾，根本爭議猶仍未解，只能視為一種制

度性的緩兵之計。三種調和策略程度不同，可能僅消極性排解紛爭，

或較積極性地創建新組織。  

參、案例簡介及研究方法  

一、本案背景與計畫起源 

我國大學長期存在學生宿舍老舊、供不應求的窘境。臺大太子學

舍是《促參法》實施早期推動的案件，民國 94 年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金擘獎政府機關團隊獎特優、民國 112 年獲民間團隊獎優等，相

較於其他大學宿舍 BOT 案的失敗收場4，本案營運十多年堪稱成功。

                                                        

4. 臺東大學宿舍 BOT 案由於經營屢出現問題，營運數年後，民間廠商決定放棄經營、提出

仲裁，仲裁結果由該校以 3.2 億買回接手管理。中正大學宿舍 BOT 案則於興建期即因廠

商資金問題，蓋好地基與地下室後就自行停工，廠商失聯而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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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臺灣大學在提出此計畫時，校內學生宿舍約 9360 床，相對當時

臺大學生總數約 3 萬人，床位嚴重供不應求，且多半老舊狹窄，適

逢《促參法》通過實施之初，教育部遂推動並授權臺灣大學辦理本

案。加上國際學術交流頻繁、各項世界大學評比指標強調國際化，因

應國際學生、學者的住宿需求，是校務發展的重點項目，更增添宿舍

質量的要求。  

乙方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住宅、辦公室、

商場等投資開發與經營，公司另有轉投資並經營工程、保全、公寓大

廈管理維護公司等，這些條件有助於宿舍的興建、營運與管理。公司

時任董事長及多位主管身為臺大校友，對學校宿舍不足、老舊有深刻

體會，基於企業社會責任，希望藉由合作關係為母校提供優良的住宿

品質（受訪者 B1、B2、B3）。此外，相對於房地產本業受市場景氣

影響波動大，當時評估此案所帶來之收益雖不甚高，但仍應能有穩定

的收入來源，是其願意投資經營的經濟誘因。  

二、本案現況簡介 

本案係依據《促參法》第 42 條及第 46 條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

與公共建設辦理，於民國 94 年 3 月完成簽約5。分水源、長興兩個舍

區，基本資料如下。  

  

                                                        

5. 民國 92 年底由臺灣大學做出政策公告，當時共有三家民間公司依公告提出規畫構想書，

經過初審決議太子建設所提之規畫構想最符合校方政策需求，經歷 11 個月後的再審核階

段取得合格；後續於民國 93 年底公開徵求其他民間投資人，甄審結果由太子建設取得該

案（國立臺灣大學，2004；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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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大太子學舍 BOT 案背景與現況  

公共建設類別  文教設施  

民間參與方式  BOT_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

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促參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  

主辦機關  教育部  

被授權機關  國立臺灣大學  

簽約廠商  太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規模  原預估約 29 億6 

簽約日期  民國 94 年 3 月 17 日  

特許期間  民國 95 年 4 月 14 日至民國 142 年 4 月 13 日，共

47 年7 

學生宿舍床位  3507 

入住學生人數  35048（民國 110 年）  

住宿率  99.9%（民國 110 年）  

外籍生人數  約 1200 人（民國  108 年，新冠肺炎疫情前）  

資料來源：本研究。 

  

                                                        

6. 興建期適逢國際原物料價格飆漲，致使投資規模大增，此事件在後文中將有說明。 

7. 原訂 35 年，雙方因爭議仲裁後，特許期延長 12 年。該爭議事件在後文中將有說明。 

8. 國立臺灣大學主計室（2021）之臺灣大學 2021 統計年報-學生宿舍住宿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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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近年來每年住宿統計人數約 12000 名學生，近三成學

生住宿於此案宿舍，包含本國籍學生、陸生與外籍生。新冠肺炎疫情

之前，以民國 108 年為例，全校外籍生約 2430 人，其中約半數住在

BOT 宿舍。自營運以來，床位供不應求，排隊等待抽籤候補人數眾

多，且多年來臺大校方、太子建設每年對住宿者所做的調查結果皆有

穩定的滿意度9，可見經營績效值得肯定。特別是有國際交流的住宿

需求時，此案更是首選；房型設計與住宿環境較符合國際學生的需

求，是校方在推動國際化進程的重點工作。  

本案簽約後，校方主要負責履約的單位是學務處，但全案包含學

生宿舍（長興、水源舍區）、教職員宿舍（修齊會館）、附屬生活設

施（商場），學生宿舍由學務處住宿服務組負責，後二者則由總務處

經營管理組負責。最初議約簽約單位為總務處，目前主要履約單位則

是學務處。契約的訂定與執行管理分屬不同單位，使本案可能在初

始時即已埋下內部歧見。太子建設負責本案之單位為經營企劃室，

學生宿舍現場之營運管理部門為太子學舍（包含臺大學生宿舍與成

大學生宿舍），負責住宿設施。但有關本案初期規劃、履約營運等

統籌性、整體性業務主要由投資企劃科負責。雙方相關組織如圖 1

所示。  

  

                                                        

9. 資料來源：歷年校方之《國立臺灣大學長興街暨水源校區學生宿舍 BOT 案營運績效

工作小組意見書》（國立臺灣大學，2016-2021）及太子建設《營運績效說明書》（太

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1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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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大學長興街暨水源校區學生宿舍 BOT 案甲乙方組織負責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研究架構、方法與資料蒐集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關心營運階段的爭議事件中，剩餘控制權是如何被

行使及其與制度邏輯之間的關係，附帶討論的是衝突的制度邏輯需

要透過何種機制來加以緩解。營運階段之所以肇生契約不完全，主要

來自簽約階段公私部門行動者的有限理性，同時也難以預期來自制

度環境中多元利害關係人的影響，因此長期契約必然存在某種瑕疵。

因此，步入營運階段，前述有限理性伴隨著制度環境中的突發事件，

因而衍生出簽約前難以預料的契約爭議。由於契約條款存在灰色地

帶，簽約雙方可以對契約爭議與條款逕自解讀和裁量，他方對此結果

幾乎無可奈何，也無法產生任何約束力。受新制度論的啟迪，本研究

預設上述剩餘控制權的行使將牽涉到公私部門的制度邏輯，也就是

說，外部重要利害關係人如政府、學生、股東、董事、供應商的「期

待」或「需求」（制度環境），會各自轉化為公私部門組織內部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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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程序、規章、慣例或文化等制度形式（組織邏輯），來影響公

私部門行動者的契約裁量（目標行為）。是以，制度邏輯關注的是組

織的履約行為必然會受其內部制度規範所影響，重要的是，這些內部

規範直接牽涉外部特定重要利害關係人的權責、利益或價值。換言

之，制度邏輯必然透過組織邏輯影響行為，但組織邏輯未必都是制度

邏輯，因其有可能是單純的「內生」而非「外加」要求。本研究擬以

此架構來分析「營運階段」的契約爭議從何而來，公私雙方如何面對

爭議，特別是｢制度環境—組織邏輯—目標行為」對剩餘控制權行使

所構成之影響，進而反思上述公私夥伴關係多元制度邏輯的調和之

道，如圖 2。 

 

圖 2   

本研究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法是以經驗為主的調查法，用以深入研究當前社會現

象與真實生活，經常使用在現象與社會脈絡（context）緊密關聯的情

況。是一種適合釐清「如何」與「為何」，並聚焦於當前問題的研究

方法（尹恩[Yin]，1984/2009，頁 9）。若欲透過本案爭議事件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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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脈絡，從中探究雙方關係與行動及其制度邏輯，採取個案研究是較

佳的方式。  

本研究擬透過公私合作過程中的爭議事件，以這些「事件」作為

分析單位，觀察、發現、詮釋 BOT 的矛盾與困境。特別是這些在不

完全契約關係下的非預期事件，呈現雙方做什麼、為何這麼做？本研

究採關鍵事件法（critical incident），是源自於早期心理學領域用來

直接觀察與蒐集人類行為的研究方法，藉此幫助解決實際問題。事件

是指任何可觀察到的人類活動，其本身足夠完整、可以對執行該行為

的人進行推斷和預測（Flanagan, 1954, pp. 327）。研究者不僅紀錄訪

談，在描述以外，更關注行動者做了什麼、為何如此行事。既有的相

關研究者指出與其稱之「關鍵事件」（critical incident），更貼切應

名之為「啟發性事件」（revelatory incident）（Butterfield et al., 2005, 

pp. 490）。關鍵事件的意義就行動者個人而言，得藉以省思學習；就整

體組織而言，則反映出組織的系統性問題，或是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

的差異而形成的問題（Serrat, 2017, pp.1078）；應用在本研究，透過

非預期之爭議事件，可藉以發現公私雙方的管理者、執行者，如何且

為何動用控制權、制度邏輯差異所在，對未來的合作應具啟發性意義。 

以關鍵事件技術透過訪談本案的核心工作成員，請受訪者指出

雙方合作時的重要爭議事件，並比對所有受訪者所指認出的事件，找

出共同認定的重要爭議，將該爭議列為關鍵事件。指認出關鍵事件的

意義在於了解造成爭議事件的情況是什麼？使情況成為爭議事件的

行為人其行動是什麼？事件的結果是什麼？若行為不變、或根據教

訓而改變，未來可能的結果是什麼？如果再次面臨類似的情況該怎

麼辦？（Serrat, 2017, pp.1079-1081）透過這些經驗使得組織得以推

進其發展。這些經驗能建構雙方對非預期事件、制度邏輯的洞察力及

相應而生的策略，降低日後公私夥伴關係可能發生的交易成本。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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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事件技術的限制在於行為人的感知、記憶可能成為事件的濾鏡

（Serrat, 2017, pp. 1082），因此必須蒐集相關次級資料佐證，以求

對事件的全面了解並作進一步的分析與解釋。本案已進入 BOT 的

「營運」階段，十餘年間累積了一定的事件與經驗，應足以作為研究

公私夥伴關係的對象。  

（三）資料蒐集  

為了解本案自規劃、興建、營運以來所經歷的事件與變化，選取

受訪對象時，必須挑選出全案歷時十多年來有完整參與經驗的人員。

6 名受訪者中，其中一名為基層承辦人員，訪談內容有助於初步了解

本案現況與現場實務工作的互動關係。其他受訪對象則皆為本案規

劃之初即參與至今的中、高階以上主管，對本案的發展脈絡有完整了

解，長期的工作經驗與互動，對於夥伴關係事件的詮釋意涵有重要參

考價值，有助於回應本研究問題。作者於 110 年 5 月至 112 年 8 月

間，陸續訪談臺灣大學總務處、學務處相關人員，以及太子建設負責

本案之主管，訪談人員名單如表 3 所列。  

分析訪談資料內容，揀選出重要事件做分類。就契約不完全、制

度邏輯差異之下，剩餘控制權施展的過程與效果、對夥伴關係造成的

結果，加以整理與詮釋，並與次級資料進行核對。至於次級資料的分

析，包括申請須知、投資計畫書、契約書、績效評估報告、會議資料，

以及臺灣大學相關組織規章、統計年報、校務發展計畫書等，可從中

確認公部門期望的目標與效益、廠商投資規劃的方向，勾勒出雙方的

契約關係、爭議處理的過程與結果，以及本案的營運績效，作為對雙

方合作關係的佐證，可參見後文相關註腳之說明。透過訪談紀錄，探

究雙方合作的互動關係、契約爭議事件的處理過程；經由次級資料的

比對，確認訪談內容所涉現象或事件，以進行研究之三角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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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訪者一覽表  

代號 服務單位 職稱 訪談理由 訪談日期 

A1 
臺灣大學 

學務處 

前任 

高階 

主管 

參與本案時間長，能有完

整的敘事脈絡。 

學務處負責本案履約管

理，呈現如何處理學生意

見、與廠商互動的過程 。 

110年11月3日 

A2 
臺灣大學 

總務處 

中高

階主

管 

營運初期即參與本案，有

相當完整的脈絡性了解。

經歷本案重大事件的處理

過程。 

110年10月13日 

A3 

臺灣大學 

總務處 

經營管理組 

基層 

組員 

負責本案中修齊會館與商

場業務，與廠商有事務性

的頻繁往來。 

110年9月14日 

B1 
太子建設 

經營企劃室 

高階 

主管 

自評估、規劃、議約簽約至

營運，全程參與此案。負責

全案履約管理。 

111年4月20日 

B2 

太子建設 

經營企劃室 

投資企劃科 

中高

階主

管 

簽約階段即參與此案。履

約管理的主要決策幕僚，

具備履約管理實務的重要

經驗。 

110年5月15日 

110年8月25日 

110年10月1日 

112年8月18日 

B3 

太子建設 

經營企劃室 

太子學舍 

中高

階主

管 

現場主管，與學生、校方有

最直接的接觸，具備本案

現場營運管理的重要經

驗，能呈現雙方重要的互

動關係。 

110年10月20日 

111年12月30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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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關鍵爭議事件分析  

案件初始階段，雙方有著一致性目標—提供良好的宿舍質量；

然而長期的合作關係下，必然會發生契約所無法涵蓋的事件、或雙方

對契約之解讀不同，亦即契約不完全而生之爭議。透過受訪者指認的

諸多爭議事件，進一步揀選、分析對雙方合作具有啟發性意義的關鍵

事件。  

一、爭議事件中的契約不完全問題 

（一）財務相關爭議  

對促參案件而言，最敏感的莫過於財務問題，尤其是需要承擔龐

大興建成本的 BOT 類型。依財政部推動促參司的統計資料10，促參

解約案主因集中在「違反法令或契約約定」與「財務問題」，兩者合

計占解約案件近七成；而違反契約之情事有許多來自於造價上漲、缺

工缺料以致工程延遲違約等。可見財務資金問題是促參最根本的考

驗，亦即廠商必須掌握成本效益，尤其非預期的系統性風險是契約簽

訂時無法預知的，因此促參契約中幾乎都會訂有「不可抗力」、「除

外情事」條款以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動。  

本案在興建階段，即面臨極大的財務壓力考驗。自簽約後經歷三

年多之興建期，適逢中國大陸北京奧運工程、新興國家對原物料需求

大增，國際營建原物料價格大漲，光是鋼筋價格就上漲一倍；興建成

本結算後遠超出廠商投標時的估算，幾乎增加出原投資額的三分之

                                                        

10. 財政部推動促參司 111年 6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電子報。自民國 91年至 111年 4月，

促參解約案共計 181 件（謝定亞，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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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面臨龐大內部壓力，提請校方予以協助，主張此應可適用契

約中之「除外情事」11，由雙方共同承擔差額。  

我們當然也知道 BOT 照理說應該要盈虧自負。可是因為當時公

共工程委員會的採購案件，……工程會都已經宣佈說，他們願意

給當時的廠商補貼了。就表示當時物價漲得真的是廠商已經承受

不住了……，政府出錢的案子也不是簽約之前就已經講好……，

他都是已經簽約履約之後發生這個事情，政府願意是要補貼，我

們是用這個理由。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是除外情事啊，……（受訪

者 B2）。  

而新冠疫情造成經濟上的損失、宿舍管理的挑戰，亦非契約所能

預料，財務上雖不若前述興建成本大增所造成的巨額壓力，但不斷滾

動的政策與景氣波動，引發雙方諸多爭議。臺大校方自疫情爆發初

始，即針對校園內商店給予減租紓困。但對 BOT 商場之損失，較無

                                                        

11. 《國立臺灣大學長興街暨水源校區學生宿舍興建營運契約》（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國立臺灣大學，2005）第 15 章  不可抗力及除外情事  

15.2 除外情事─本契約所稱除外情事，係指除不可抗力事由外，有下列情形，亦

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件及狀態，且足以嚴重影響本契約興建或營運事項之履

行者：…… 

 條文共列舉 5 種情形，包含法令變動、施工時發現古蹟等，此爭議屬第 5 種

情形，條文如下：  

15.2.5 其他性質上不屬不可抗力，而經雙方或合意組成之協調委員會認定係除外

情事者。  

15.3 通知與認定程序  

15.3.1 任何一方主張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之發生而受重大影響時，應於事件發生

且客觀上能通知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他方。  

15.3.2 任何一方於收到他方依本契約第 15.3.1 條之通知後，雙方應即綜合當時

情況加以認定。雙方同意遵守誠信原則履行本契約，任何不可抗力或除外情

事發生時，儘量先行協議補救措施。若於收到通知後一個月內雙方仍無法就

情況或發生日期之認定達成協議時，雙方同意逕送協調委員會就該情況之認

定及認定後之處理進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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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補貼，校方認為此案主要收入是住宿學生之租金，相較於其他受

疫情嚴重影響的餐飲服務業，損失程度較輕微（受訪者 A3）。除了

商場直接面臨消費市場緊縮帶來的壓力，疫情控管對宿舍運作也造

成營收損失，特別是住宿學生中將近三分之一為外籍生。  

一開始其他國家可以先進來，陸生是不行的，我們光是那些陸生，

沒有辦法進來，後來有答應說幾個月不收他們租金啦。當然我們

也保護自己公司啊，我們還是有設定一些條件，但是的確是有少

收他們幾個月租金，我們大概以去年來講吸收了 400多萬……（受

訪者 B2）。  

（二）其他資源配置爭議  

涉及財務相關的爭議，尚有許多來自宿舍管理實務及住宿學生

的各種訴求，並未於契約中訂定。例如校方要求生活附屬設施的師生

消費優惠，未事先於契約約定，使廠商在估算成本時未能計入，卻於

營運後提出要求而產生紛爭（受訪者 B1）。廠商認定應以契約規範

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依約行事，亦即雙方以契約建立互信並依契約條

款以一致的方式行事。然公部門經常提出超出契約外的訴求，也因此

而生爭議（受訪者 B1、B2）12。  

另外，多年來在「推動大專院校國際化」 13 的訴求下，大學宿

舍的品質成為國際化的重要指標（簡瑋成，2020）。在《國立臺灣大

學外國學生入學要點》中規定國際事務處應強化學生住宿安排的工

                                                        

12. 廠商受訪者提及在參與金擘獎評選時，評審委員問及本案最特殊之處，廠商的回覆即指出

本案「超出契約」之訴求相當多，足見此為廠商在履約管理上的重大挑戰。受訪者指出許

多超乎契約的訴求，使負責該案的主管面臨公司高層或股東的壓力，也須不斷地耗費心力

與校方進行談判協商。 

13. 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十大投資計畫中的第一項「E 世

代人才培養計畫」，工作重點之一即為大專院校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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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4，且校級國際學位生在第一學期有優先住宿的權利15，足見宿舍

質量是該校國際化的工作重點之一。太子學舍全採套房式的設計也

較符合國際生需求特性，因此臺大校方對該宿舍的功能定位與其國

際化策略有緊密連結。國際學生享優先住宿權益，造成學務處宿舍管

理組與國際事務處安排國際生住宿需求上的壓力，因此於契約外，要

求廠商保留床位，但床位空置期間，學校並無租金補貼，且有許多本

國籍學生仍在排隊候補。面對校方此等要求，卻無契約文字規範，對

廠商而言又是一項財務上的非預期損失（受訪者 B3）。公部門各組

織的不同目標，在 BOT 履約過程中漸次浮現，皆非原始契約所訂，

更顯現雙方若欲在初始就訂定完全契約是緣木求魚。  

（三）利害關係人相關爭議  

本案與重要利害關係人（住宿學生）高度相關的契約爭議，反映

在學生組織與權益事項。民國 94 年《大學法》第 33 條修正：「大學

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

織…」，多年來學生權益與學生自治組織在大學校園中持續深化，校

方遵循《大學法》落實學生自治，成立自治組織以符應法規。《國立

臺灣大學學宿舍管理辦法》第 1 條16 即明訂為達成學生生活教育之

目的、推行宿舍自治、爭取住宿學生之福利，應組織學生宿舍生活自

                                                        

14.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要點》二十一、本校國際事務處負責辦理外國學生就學申請、

輔導、聯繫等事項，並加強安排住宿家庭及輔導外國學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實

務上即以滿足其住宿需求為工作要點。 

15. 校方規定校級國際生、僑生及陸生於第一學期可優先住宿（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學生住宿

服務組，n.d.）。 

16. 《國立臺灣大學學宿舍管理辦法》第 1 條：……為期達成學生生活教育之目的，促使學生

宿舍管理完善，訂定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為規範宿舍生活、推行宿舍自治、爭

取住宿學生之福利，並協助學生管理宿舍，應組織學生宿舍生活自治會（生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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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會，第 5 條17 指出學生宿舍應成立自治會，並於第 3 條18 指出學

務處（本案主要履約單位）學生住宿服務組協助推動生治會之職責。

《國立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自治會組織細則》條文亦顯見學生福

利是宿舍工作的重點 19。上述法規皆學務處的制度邏輯所在。然

BOT 宿舍並非由學校管理，廠商與校方也非行政隸屬關係，廠商對

於是否要成立生治會、制定符合校方規範之宿舍管理辦法，有所顧慮

（受訪者 B2）。學務處在議約階段雖有強烈要求表達應將學生自治

組織列入契約，但總務處、廠商各方折衝之下，最終並未達成學務處

的訴求。  

談契約的部分……反正就談得非常的劇烈，就是那時候大家……

透過這個強烈的爭執之間，然後變成就是說達成一個協議，……

我們學務處所建議的一些……在那個裡面沒有列（受訪者 A1）。 

然而，營運之初，主要履約單位學務處旋即要求廠商必須出資協

助學生成立生治會。廠商被要求支付這筆未於契約中明訂的款項，金

額雖不算龐大，但未依約而支付的費用，廠商內部的稽核人員也對此

有所質疑（受訪者 B3），亦再度突顯私部門認為應依約行事的原則。 

開幕的第一個月發生的事情。他說每個宿舍都要成立學生自治

會，……依照學生一個人一人 100 塊。比如說我住在水源啊，水

源的 2362 人，一人 100，乘以 100，這個經費，欸，你們（廠商）

要出……。你是企業，你出不出？當然不出啊，你簽約又沒講（受

                                                        

17. 《國立臺灣大學學宿舍管理辦法》第 5 條：為使本校住宿學生得以參與規範宿舍生活、推

行宿舍自治、爭取住宿學生之福利及協助管理學生宿舍，各學生宿舍應分別設置宿舍生活

自治會。 

18. 《國立臺灣大學學宿舍管理辦法》第 3 條：本校學務處學生住宿服務組（下稱學生住宿服

務組）負責策劃與督導學生宿舍之管理，及指定宿舍輔導員執行下列各款事項：……三、

宿舍生活自治會任務推行之協助。 

19.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自治會組織細則》第 3 條：生治會以提昇生活品質，實行宿

舍生活自治，爭取住宿學生福利，並協助學校管理宿舍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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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 B3）。  

除了前述法規範保障的學生權益，當今校園民主下的學生意見，

成為公部門不可忽視的民意壓力來源。學生宿舍使用者具較長期、固

定性、且有組織聯繫的特性，意見反映具即時性、集體性（受訪者

B2），在不完全契約的疏漏下，相關爭議或許瑣碎繁雜，但其作用力

卻頗為強大，校方如何回應各項學生訴求，是校園治理工作中不可不

慎的工作。   

與住宿學生最相關的莫過於宿舍租金。依契約條文規定，CPI 漲

幅累計達 4％以上時，可依 CPI 累計漲幅調漲學生宿舍租金20。然雙

方對於文字解讀卻有所不同，廠商認知是當「上漲累計達 4％以

上」，即達調整標準；但校方認為是「年度漲幅達 4％以上」始得調

漲，且必須配合學生開學時程方能調整。  

雙方對合約文字的解讀不一樣。…主計處的 CPI 是每個月會公佈

一次，……簽約的時候，我們很簡單的想法就是這個月的 CPI 累

計已經達 4%，下個月馬上要調租金……（受訪者 B2）。  

而甲方的受訪者還提及學生宿舍租金須經過甲方同意才可以調

整（受訪者 A3），但核對契約文字所載，係「送甲方備查後執行」，

而非經甲方同意方可執行。此事也反映出不完全契約下，即使契約

已明訂，執行上卻可能解讀不同，甚至對日後履約管理的實務產生

偏誤。  

校方對學生意見的重視程度，還體現在營運績效評估的工作上。

按《促參法》第 51-1 條，主辦機關應於營運期間內，每年至少辦理

                                                        

20. 《國立臺灣大學長興街暨水源校區學生宿舍興建營運契約》 8.4 學生宿舍租金及租

金變更  8.4.2 在開始營運第一年後租金之費率，如依我國行政院主計處所發布之消

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年度（含營運期間第一年）之指數上漲累計（漲跌幅合計）

達百分之四以上時，得按該段期間累計上漲幅度調整之，並送甲方備查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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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營運績效評定。契約中訂有績效評估之方法、項目、程序，有關

績效評估委員21 的部分由雙方合意訂定。若參照財政部作業指引22，

委員應具有促參案件公共建設、營運管理相關專業知識或經驗之人

員；而本案的營運績效評估辦法也明訂委員由專家學者擔任23。亦即

契約本身與相關文件所指績效評估委員係專業人員，並未納入住宿

之學生；然開始啟動績效評估時，校方卻要求廠商應納入學生代表，

使得廠商對於績效評估委員的專業程度、主客觀程度有所疑慮。  

綜整上述爭議事件，主要事涉財務壓力、資源配置、學生權益與

訴求等。面對雙方無法控制的系統性風險、外在環境變化，例如興建

成本大增、新冠疫情的衝擊，不完全契約確實引發爭議；此外，雙方

在訂約時的有限理性造成契約疏漏，可能在未來關係中埋下爭議伏

筆。契約文字究竟應／不應放入哪些事項？契約過於鬆散造成疏漏

與未來的管理風險，過於詳盡則可能在議約時不易取得雙方共識，甚

至就此破局。不完全契約係無可避免，因此而生的爭議如何能化解？   

二、制度邏輯與剩餘控制權之行使 

前揭爭議事件可能源於各自制度邏輯的差異，爭議最終如何化

解，則涉及如何運用各自的剩餘控制權。而雙方是否動用剩餘控制

                                                        

21. 《國立臺灣大學長興街暨水源校區學生宿舍興建營運契約》8.8.1 營運績效評估方法：一、

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之設置與績效評估辦法由甲乙雙方合意訂定。 

22. 《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營運績效評估作業指引》第 8 點：評估委員會置委

員 7 人至 17 人，由主辦機關就具有與促參案件公共建設、營運管理相關專業知識或經驗

人員派（聘）兼之。 

23. 《國立臺灣大學長興街暨水源校區學生宿舍 BOT 案營運績效評估辦法》二、營運績效評

估委員會設置評估委員 7 人，由甲方推選委員 4 人及甲、乙雙方共同推選委員 3 人組成之

（共推人選由乙方提出建議），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由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

任務為出席營運績效評估會議進行評估，該營運績效評估會議須過半數委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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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又造成了甚麼樣的結果？  

（一）難以化解之高度爭議  

在初期興建成本的爭議中，校方因應廠商請求財務協助，特別找

顧問公司做成本查核，最終校方認為《促參法》立法精神與制度不同

於《政府採購法》，BOT 最重要的是廠商應盈虧自負，且投資計畫

書亦有說明，針對營建物價起伏預做防範措施，如保險等。  

你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自負盈虧，然後你整個算完，……其實就是

少賺，沒有負嘛，為什麼我要幫你承擔保障你的利潤？情事變更

下，在採購法裡面，採購的人、也就是政府機關是可以去做補貼，

可是回到我們的促參法，BOT 的精神是……太子建設要去承擔，

不應該是臺大要幫你承擔，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差異……（受

訪者 A2）。  

BOT 主要目的之一即在於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並轉嫁風險。1970

年代石油危機開啟全球各國關注財政撙節的主張，隨後新公共管理

運動與政府再造運動興起，其中 BOT 模式正是財政撙節下的重要政

策（徐仁輝，2018，頁 2-9）。因此 BOT 模式中，公部門多基於財政

撙節的考量，認定廠商理應自負一切盈虧。在訪談內容中，公部門受

訪者數度指出主計室對財務的監督，顯見公部門對資源配置須謹慎

為之，以防圖利廠商之嫌。  

主計室其實是我們一直比較會在意的一個單位，因為它有點像是

一個監督的單位啦，沒有說服它，其實你這個東西你也走不下

去……。主計室……新的長官也會再來調查，我們就要時不時、

過了 10 年，我都還是要去報告，就去說明為什麼案子這麼設定

（受訪者 A2）。  

興建成本爭議中，公部門堅持廠商應自負盈虧，並且明確區分促

參與公共工程採購的運作原則。廠商則表示已善盡自身職責，如保

險、大量採購以量制價等，但仍不足以彌補高漲之物價；若參照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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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政府工程採購案件，面對物價大幅上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針對已簽約案件訂定補貼原則24，顯見此除外情事，政府立場亦願意

於合約規定之外予以補貼民間廠商，因而希望校方能有補貼方案。由

於本案廠商係大型上市公司，雖然未達虧損倒閉之窘境，但與原先財

務計畫之投資報酬率出現極大落差，恐影響日後營運，也難以對股東

交待。雙方出現高度歧見，依契約規定先行協商，協商未果則送協調

委員會；協調結果係應由臺大補貼廠商，臺大不服，該案逕送仲裁。

仲裁結果判定校方應適當補貼廠商，然考量校方無法以現金補貼，故

以特許期展延 12 年方式處理。  

此高度爭議事件隱含了各自對公私夥伴關係的意涵有著深層歧

異，公部門堅持財政撙節、私部門認為成本效益與原定估算落差甚

大，雙方難以施展剩餘控制權，最終只得走上仲裁之路。在興建期就

面對此等衝突，實為夥伴關係的重大考驗；但畢竟雙方有著需要相互

依存的長期關係，在廠商尚有能力承擔的情形下，使後續的經營能繼

續開展。  

這個是雙方都沒有辦法預期。鋼筋就是你要買的時候 1 萬變 3 萬

啊，沒辦法。最終開協調會、還有仲裁。有些事情還是要有這些

機制來判斷……。那時候可能是跟學校關係比較緊張的時刻（受

訪者 B1）。  

（二）私部門動用剩餘控制權化解爭議  

面對新冠疫情的補貼爭議，關鍵仍在於校方對 BOT 案「盈虧自

負」的原則。本案廠商在財務可承擔的能力範圍內，同意校方相關要

求（例如保留外籍生床位），承擔營運損失以維持雙方關係，亦即由

乙方運用其資源配置之剩餘控制權；雖然試著與校方溝通，但疫情不

                                                        

2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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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變動，加上公部門領導階層面臨人事異動，廠商難以獲致校方的補

貼回應。值得注意的是，在面臨疫情紓困考量時，負責履約的學務處

與總務處的態度有所不同。學務處關注的重心在廠商對學生住宿的

服務，且認為廠商有相對穩定的租金收入，虧損並未特別嚴重；而總

務處與外部廠商有較多合作經驗，對於商場營運困境則較能理解，亦

有協助與校方履約單位承辦人溝通，但並未獲積極回應（受訪者

A2）。校方內部歧見溝通未果，最終仍以履約單位的態度與行動為

主導，未能動用剩餘控制權。公部門仍基於財政撙節，使私部門營收

短少、難獲補貼。  

租金漲價同時突顯案件收益與利害關係人的影響。漲價機制雖

明確載於契約文字，然而學生訴求使校方面對龐大壓力，也引發了對

文字解讀的爭議。校方考量學生意見，並要求配合學年制度調整漲價

期程，此訴求又將使廠商營收短少。然最終廠商仍配合時程且承擔短

收租金的損失，運用資源配置的剩餘控制權，係權衡雙方長久關係下

的妥協。  

即便契約有約定啊，但是有時候遇到學校的學生……，不一定可

以照契約。因為校方，雖然當時他也同意，然後照這個跟我們簽

約；但他遇到學生壓力的時候……。上次緩漲 1 年就 1000 多萬。

我們要吸收這個真的有困難啦。就長期來看啦，還是就、就吞下

來吧（受訪者 B1）。  

無獨有偶地，上述爭議事件中，又再次可見校內組織的態度分

歧。總務處較傾向與廠商依約行事，但履約單位學務處則著重學生意

見，雖認知到已達漲價條件，但仍試圖用契約外的非正式協商延遲漲

價時程。  

租金是跟著物價指數上漲，……。那是有約定的東西，……我的

想法是可以漲，……住宿服務組不願意讓他們漲，因為學生會生

氣，學生會說你東西又沒有變好，你要漲什麼……（受訪者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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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規定來講，物價指數漲到 4%以上，太子可以漲價，這合約

明訂規定出來的對不對？……因為經濟環境不好，……可能會造

成學生的反彈，……學校面臨很大的壓力，……不希望太子漲價，

但是你不是一直命令跟他講，說你不要漲價，……可是要怎麼樣

來運作呢？……訴說自己面對到一個困難，看你能不能體諒到臺

大這種狀況之下，你們緩一年來漲或什麼的……。是用協商的關

係，……面對壓力的時候，狀況能夠解除掉（受訪者 A1）。  

在校方的國際化策略部分，契約並未定有外籍學生保留床位，

廠商依合約並無配合之義務，且此將影響宿舍租金營收；但實務上，

校方仍有各種機制能促使廠商配合，例如運用營運績效評估機制，施

以廠商壓力（受訪者 B2）。民間廠商必須考量長期契約關係，依能

力範圍動用資源配置的控制權，即使損失租金收入仍允諾配合保留

床位。  

現在比較能上得了檯面的大概是我們的（宿舍），都是設計套房

啊，所以學校的政策就是希望外籍生都來住我們這裡。但是外籍

生入境的時間不太一定。……要我們配合他，……一入境臺灣就

有地方住；那我們就要空著，留下來等他入境。那空著的時間租

金誰付？本國學生排隊好幾千人喔，……但是我們必須要空個幾

百房，留給外籍學生，……那這個空置期就是我們損失啊，但是

我們就是儘量跟學校配合，我們也都吸收了（受訪者 B2）。  

（三）因應利害關係人爭議  

即使是契約中明訂的條款，卻因考量利害關係人而影響契約執

行，足見其在公私夥伴關係中的影響力。校方學務處如此重視法定學

生權益與各項學生訴求，實為廠商其始料未及，但也須試著因應調

整。在營運初期，幾件偶發的事件處理過程中，學生除了向校方反映

之外，甚或投訴媒體，使廠商面臨管理的危機，擔心影響企業聲譽25，

                                                        

25. 受訪者指出例如曾發生臺灣學生與外籍生的糾紛事件，廠商缺乏類此校園學生紛爭案件的

處理經驗，透過媒體報導，對企業聲譽造成負面影響。由於集團關係企業眾多，受訪者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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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從危機管理中學習如何因應（受訪者 B3）。  

這校園民主……，幾乎所有重要的事項都有學生代表、學生組織、

研習會有學生參與，……BOT 協調會他們參與，每年的營運績效

評鑑的時候，也是學生組織參與……。一開始學校都是拉著學生

來衝我們這樣，學生來開會……，我也了解他生態，然後也去跟

他建立關係……，所以這個過程很辛苦啦！很多學生的問題我們

需要學校協助解決，有需要學校透過他的機制協商，那學校也需

要我們去配合的、被要求，不然會引起風暴，後來我們跟學校慢

慢去妥協建立（受訪者 B3）。  

校舍興建屬總務處職責，初期徵求廠商、甄審，至議約階段，由

總務處負責。但因其為學生住宿設施，營運階段轉由學務處為主要履

約負責單位。學校單位組織目標不同，在議約階段即反映了校方內部

組織「次邏輯」26 間的差異。  

……委員會沒有採納學務處的建議，我要求列到這個會議紀錄裡

面去，作為歷史的紀錄，就是沒有把學生成立自治組織、以維護

他們權益的這一條，沒有列到那個合約裡面去啊！……學務處非

常關心的就是這個部分。……大家當初興建這個的理念是不一樣

的，……因為總務處他只要把建築物蓋好給你，……，可是至於

裡面經營理念和內容，基本上總務處都是不管的，他只要達到這

個目標，已經有汰舊換新的那種情形出現，他就覺得說 OK 的（受

訪者 A1）。  

有關上述爭點，校方總務處與民間廠商（受訪者 A2、B2）指出

在議約簽約時，主要針對工程、財務、營運等事項進行規範，學生組

織係屬營運實務工作細項，可在營運後另行商討，毋須納入契約規範

                                                        

次強調公司相當重視企業聲譽，避免負面報導牽連影響其他關係企業。相關事件報導：請

參看胡清暉（2011）。 

26. 組織外部各種期待和壓力，反映在組織內部各單位優先追求的目標，本文將之稱為「次邏

輯」，各單位的次邏輯內涵或重要程度不一，但都是組織試圖兼顧的目標，否則會招致外

部利害關係人的質疑或責難。例如學務處對學生自治權益的重視，來自教育部法令規章與

學生意見的壓力；總務處則要奉行廠商應自負盈虧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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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核對最初的申請須知及契約書，均未涉及學生自治組織之成

立事項，然而這點卻是後續履約單位學務處訴求的重要目標。公部門

內的次邏輯差異，到了營運階段仍會暴露出相關問題必須解決。這部

分在契約條款雖沒有列入，但學務處接手履約之後，提出要求並與廠

商協商訂定學生宿舍管理辦法27 成立自治組織，費用則經雙方協調

後，暫由權利金中支付一部分（受訪者 B3），調和校方落實學生權

益的邏輯、與廠商重視營收的邏輯，各自動用資源配置的剩餘控制權

解決爭議。  

在績效評估委員的學生代表部分，最後雙方同意將委員席位保

留一名給學生，符應校方重視學生訴求的邏輯。就廠商而言，一開始

雖然對於學生委員的客觀性有所疑慮，但換個角度想，若能在此案中

妥善處理學生意見，對其企業聲譽亦有正面助益，由此可見廠商的態

度與行動出現微妙變化，從原先衝突中找出可能的利基去經營。雙方

逐漸在此形成共同目標，妥善回應、重視住宿學生意見與需求，有助

於合作默契的建立，找出運作的平衡點（受訪者 B3）。  

除了在制度面成立學生組織、調整績效評估機制，現場主管也開

始思考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建立與學生的良好互動，以軟性的方式

與住宿學生有生活上的連結，足見廠商的行動有所調整，並非僅止於

市場性的住宿設施契約管理，而更多一層與學生生活互動，建立良好

關係與企業聲譽。甚至這些契約外的作為，成為廠商在歷年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永續報告書28 中的重點項目內容；亦即本案已成為廠

                                                        

27. 《國立臺灣大學民間參與興建營運(BOT)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 5 條 住宿學生為規範宿

舍、推行宿舍自治、爭取住宿學生之福利，並協助宿舍管理，應組織宿舍生活自治會，其

組織細則另訂之（國立臺灣大學，2018）。 

28. 金管會公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20 億元以下上市櫃公

司應編製永續報告書。本案廠商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



102 東吳政治學報/2023/第四十一卷第二期 

 

商達成節能減排、邁向永續校園及社區、社會公益等 ESG 目標的策

略。廠商以資源配置的控制權做出因應策略，兼顧了公部門重視學生

權益、學生訴求與私部門企業聲譽的制度邏輯，進一步也落實了企業

ESG 策略。  

我們後來發現應該辦一些活動給住宿生來參加。就是讓他們感受

一下，學舍不是你來住、繳房租、搬進搬出這樣。……那個都在

契約外，契約裡面都沒有講活動費（受訪者 B1）。  

我就跟公司爭取一些經費，帶一些活動，……我不斷地關注這些

資源，每年大概 30 幾萬吧，辦活動的部分，還有贊助社團（受

訪者 B3）。  

三、多元制度邏輯的調和策略 

從上述不完全契約下的爭議化解，可見雙方各自的制度邏輯如

何影響行動。公私夥伴長期契約關係，不可能一路相安無事，但求能

在衝突中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案。以下分析本案件的多元制度邏輯何

在？雙方做出哪些調和策略？  

（一）爭議事件中的多元制度邏輯  

前節文獻探討指出，制度邏輯係來自外部重要利害關係人的要

求或期待，形成公私部門組織及其內部各單位的規章或慣例，影響組

織代理人行為時的考量及資源分配等。本案中公私部門的制度邏輯

內涵究竟為何？前述關鍵爭議事件的起因、過程與結果，提供了可觀

察的經驗，透過經驗實務得以觀察剩餘控制權的運用，並從法令、規

章、慣例等外部制度環境因素，來理解並論述制度邏輯對履約行為與

                                                        

業辦法》之應申報永續報告書的條件。該公司自 2014 年至 2020 的 CSR 報告、2021 的

ESG 報告，均有大量篇幅甚至專章連結本案工作內容，以此佐證公司所達到的 ESG 目標。

亦即本案所作的校園公益、投注教育設施已成為其達成 ESG 目標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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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所構成之影響。  

前述 Billis（2010）指出公部門追求公共服務價值的國家邏輯，

既須滿足民眾需求，對資源運用適法性又須嚴格遵守。在《促參法》

立法精神、公部門主計單位的監督規範下，公部門制度邏輯蘊含財政

撙節，且以此認知促參關係中廠商應自負盈虧；教育部《大學法》明

定應成立相關自治組織、《國立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辦法》應組織

學生宿舍生活自治會的規範、《國立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自治會組

織細則》強調爭取學生福利，均揭示了公部門應遵循法規範以保障學

生權益，並著重回應學生訴求；多年來教育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工作

重點、《國立臺灣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要點》強化學生住宿安排的工

作，國際化策略影響公部門對本案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校內不同單位存在著相異的次邏輯與優先價值，

也為議約簽約（總務處負責）及履約（學務處負責）帶來影響。總務

處的工作重點之一是推動校園基礎建設29，其中學生與教職員宿舍汰

舊換新為其工作要項（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則關注學生宿舍管理

輔導工作30。對總務處而言，需要的是新建宿舍硬體設施，且 BOT 是

當時政府力推的模式；學務處則主張學生宿舍有其教育及輔導的意

涵，並不適合由民間機構經營管理。雖然宿舍輔導人員是在契約中已

訂定的項目31，輔導員由學務處聘僱、廠商支付薪資（受訪者 B1），

                                                        

29. 詳見《臺大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108-112 學年度》參之三、總務處。p.33。（國立臺灣大

學，n.d.）。 

30. 學生事務的實務工作者對於宿舍經營管理發展出具有高度教育意涵的工作方案（Riker & 

DeCoster, 1971；張雪梅，1994、2003；田麗珠，2009），是當今大學學務工作的重點。 

31. 《國立臺灣大學長興街暨水源校區學生宿舍興建營運契約》3.2.6 乙方承諾依本契約附件

一宿舍輔導人員薪資預算金額表之內容繳交甲方，由甲方自行聘僱人員進駐宿舍執行宿舍

輔導工作。乙方並承諾提供前揭宿舍輔導人員所需之辦公空間（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國立臺灣大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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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校方的履約管理者重視的核心價值及其公益性，並非民間業者在

本案初始之時所能完全預料。  

學務和總務的觀點是不一樣的，……BOT 基本上它經營的理念和

學校對宿舍的經營理念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它的獲利率，必

須對股東交代，所以變成它有經營和那個賺錢的壓力，盈利的壓

力在，可是學校不一樣啊，學校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出發點……。

住宿組核心的價值是生活和學習。宿舍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生活

的、教育的領域啊！很多方案可以推，可是 BOT 就沒辦法（受

訪者 A1）。  

本案公部門面對外部不同利害關係人（制度環境）的期待或需

求、形成各單位組織邏輯差異，以致優先價值與目標行為有所不同，

即「制度環境組織邏輯目標行為」的鏈結關係，構成了多元制度

邏輯，綜整如表 4。  
  

表 4   

本案公部門的多元制度邏輯  

制度環境 組織邏輯 優先價值與目標行為 

 政府（促參司）  《促參法》 
 財政撙節：廠商應自負

盈虧32 

 政府（教育部學生

事務及特殊教育

司） 

 《大學法》 

 《國立臺灣大學學宿舍管理

辦法》 

 《國立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生

活自治會組織細則》 

 學生權益：依法協助成

立學生自治組織、學生

住宿服務組負有推動

生治會之職責 

 

                                                        

32. 一般對促參的認知是廠商應自負盈虧，但其實法規對廠商有相關補貼規定，即《促參法》

第 29 條第 1 項：公共建設經主辦機關評定其投資依本法其他獎勵仍未具自償能力者，得

就其非自償部分，由主辦機關補貼其所需貸款利息或按營運績效給予補貼，並於投資契約

中訂明。但本案興建成本大增，所涉金額甚鉅，亦非屬上述補貼項目，引發雙方高度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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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教育部學生

事務及特殊教育

司）、學生 

 學生宿舍管理輔導工作 

 生活學習方案工作 

 學生訴求：回應學生需

求，提升服務品質 

 政府（教育部國際

及兩岸教育司）、

外籍生、大眾期待 

 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 

 《國立臺灣大學外國學生入

學要點》 

 國際化策略：國際學

生、國際交流活動住宿

安排 

 政府（主計總處） 

 《預算法》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 

 財政撙節：各項合約審

核、預算控管、審核、

監辦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  

而私部門的營運重點在市場力量與股東權益，其制度邏輯相對

較為一元，主要在於：成本效益、營收，依契約履行雙方權利義務，

避免超出契約而招致額外成本（故而廠商重視依約行事的原則）。受

訪者並指出企業聲譽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為避免波及集團其它關係

企業，影響消費者（民眾）對企業的觀感；另一方面，正向聲譽將有

助於未來取得其他公私合作的機會（受訪者 B2）。 此外，廠商為達

到 CSR、ESG 指標，本案所呈現的高度公益性，已成為歷年來 CSR、

ESG 報告書的重要內容，ESG 策略亦成為本案實務工作上需要符應

的制度邏輯。  

（二）調和策略  

公私夥伴關係特別是 BOT 模式如何因應上述多元的制度邏輯？

前述文獻已指出，公私夥伴關係管理衝突的制度邏輯至少有三種主

要策略，其中「並存」（coexistence）呈現多元制度邏輯共同存在（可

能弔詭、衝突或競爭）、「選擇性組合」（selective coupling）類似

拼湊或拼裝，而「混合」（hybrids）則形成一套全新的制度邏輯。結

合上述理論視角，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和闡述關鍵事件中多元制度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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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的調和策略。  

本案興建成本爭議背後的邏輯衝突是公部門財政撙節與私部門

成本效益，雙方高層管理者進行溝通，動用顧問公司查核成本、法律

系專業教授諮詢等協助，仍協議不成，依契約就須啟動「協調委員

會」的程序，最終因雙方各有所堅持，協調不成而走向法定的仲裁程

序（促參法第 48-1 條）。換言之，雙方邏輯「並存」，猶如兩條平

行線，彼此始終互不相讓，處於一種高度競爭與相互較勁的狀態，幾

乎無「調和」之樣態，是一種高度衝突競爭下的並存，本研究名之為

「競爭式並存」。  

其次，新冠疫情帶來的虧損，引發公部門財政撙節與私部門營收

的衝突，乙方管理者提出紓困補貼訴求，學務處（履約單位）堅持宿

舍租金的收入仍屬穩定，雙方管理者溝通未果，仍由廠商自行承擔損

失 400 多萬。有關商場紓困的部分，校方雖有協助將資料送交教育

部申請，但最終只核定廠商可減免權利金 5 萬元，廠商索性放棄訴

求，最終由乙方妥協自行吸收損失。換言之，雙方邏輯依舊「並存」，

廠商最終不得不以讓步收場。再者，宿舍租金調漲爭議，校方承受來

自住宿學生的意見壓力，在漲價機制的契約解釋上，堅持做出與廠商

不同的陳述。除了契約文字的解讀差異之外，校方曾提出緩漲一年的

訴求，高層管理者（受訪者 A1）指出是採取一種非命令式的、訴說

自身壓力、請廠商加以體諒的困境，以軟性協商方式達成緩漲的目

標，可見行動者基於符應學生訴求的邏輯，以非傳統的公權力行動，

改採較低姿態的軟性協商，達成「並存」的策略。商場折扣優惠、外

籍學生床位保留等契約未明之爭議，來自校方基於自身制度邏輯提

出訴求，此與企業重視依約行事的組織邏輯有所扞格，依約行事雖非

來自外部的壓力（即有別於因應外部要求而生的制度邏輯），但卻是

廠商重視的優先價值。然而 BOT 投入成本龐大，考量需維繫雙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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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關係的穩定，加上績效評估制度對廠商形成的壓力（受訪者 B2），

相形之下，依約行事雖是廠商的重要原則，面對這些契約外的要求，

權衡當前的損失若尚可承擔，乙方也就退一步做出妥協33。值得強調

的是，以上策略雖然雙方的制度邏輯並存，但其中呈現的樣態仍有差

異。引發高度爭議的法定仲裁案件，本研究將之歸類於各持己見、協

商未果的「競爭式並存」。至於透過某種協商程序，最終卻以某一方

（往往是甲方）的制度邏輯扮演支配性的角色而收場、落幕，本研究

將之歸類為一種「凌駕式並存」。  

最後，與學生相關的自治組織、績效評估學生代表的爭議，反映

出廠商在合作初期對於學生權益與校方的宿舍生活教育理念未有足

夠理解，也難以適切因應；在經歷多次衝突之後，乙方的管理者開始

主動積極，嘗試從各式活動方案、贊助學生社團等行動，與學生建立

正向的互動與連結，同時為企業聲譽以及宿舍生活管理帶來正面的

影響，更是符合了企業的 ESG 策略。例如，贊助寒暑假學生返鄉專

車、提供瑜珈健身課程、舉辦二手物品捐贈等公益活動；或增設公共

空間閱覽室的 WIFI 設備，使學生能有更好的學習研討環境，推動學

生宿舍節能減碳方案等34。這些活動或硬體的增設，均非原始契約所

及，表面上是廠商運用剩餘控制權回應學生意見，實則使企業聲譽、

ESG 策略的制度邏輯亦獲鞏固，對於歷年營運績效評估皆獲優良也

有助益。私部門的上述行動接近文獻上「選擇性組合」的調和策略，

                                                        

33. 依廠商受訪者表示，公司目前對 ISO 程序書並無嚴格達標要求，因此在履約時若遇到契

約外的訴求，通常逕由公司高階經理人做出決策裁量。妥協的考量不外乎維繫雙方關係和

諧、績效評估壓力、企業聲譽等。 

34. 在太子建設歷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2014-2020）、2021 永續報告書內容中皆可見企

業將本案的工作內容作為符合 CSR 或 ESG 指標的佐證（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4-2020；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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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從表面看似難以兼容的公私制度邏輯中，試圖組合出能緩解衝

突的模式。整體而言，「並存」的策略比較屬於一種隨機發展的樣態，

也就是遇衝突後協調、協調後可能由某方（往往是乙方）妥協、讓步；

相對地，「選擇性組合」則是一方試圖主動地尋求不同邏輯之間的橋

接可能性，確保原本的價值衝突至少能夠獲得表面上的和諧。至於

「混合」（hybrids）的策略並未展現在此公私夥伴關係中，可見若欲

以雙方衝突性制度邏輯創造全新的組織與制度邏輯並非易事，也呼

應了既有研究指出「混合」策略的創造性如何發生實難有脈絡可循

（Johansen & Waldorff, 2017），該調和策略實務上可能相對困難。  

下表 5 綜整爭議事件，展現出在公、私部門矛盾的邏輯下，引發

爭議的現象，雙方如何運用剩餘控制權做出因應策略。而最後兩項：

學生自治組織、績效評估委員的爭議解決尤其特殊，雖然爭議源於雙

方的邏輯與優先價值衝突，然而卻意外地對私部門帶來企業聲譽、

ESG 目標的達成。  
 

表 5     

關鍵爭議事件   

關
鍵
爭
議
事
件 

不完全契約 

與爭議結果 

制度邏輯與優先價值 
剩餘控制權運用 

與多元邏輯因應策略 

公部門 

邏輯 

私部門 

邏輯 
 

興
建
成
本
大
增 

雙方對契約「除外情

事」之認定歧異。對

於是否應補貼廠商

有所爭議。交付仲

裁。雙方關係緊張。 

•財政 

 撙節 

•成本 

 效益 

難以剩餘控制權化

解。雙方制度邏輯係

高度競爭。屬於「競爭

式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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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冠
疫
情
紓
困 

非預期之系統性風

險，契約難明確訂

定。甲方未予廠商紓

困補貼。乙方承擔虧

損。 

•財政 

 撙節 

•營收 

 

乙方運用資源配置的

控制權，符應甲方制

度邏輯。屬於「凌駕式

並存」。 

宿
舍
租
金
調
漲 

雙方對契約中的租

金調漲標準解讀不

同。且甲方提出契約

外的緩漲訴求。乙方

依甲方的解讀標準，

並配合學期時程，承

擔短收金額。另乙方

亦配合緩漲一年，承

擔損失。 

•學生 

 訴求 

•營收 

 

乙方運用資源配置的

控制權，符應甲方制

度邏輯。屬於「凌駕式

並存」。 

商
場
折
扣
優
惠 

契約並無規定師生

享有商場折扣。乙方

吸收折扣差額。 

•學生 

 訴求 

•營收 

 

乙方運用資源配置的

控制權，符應甲方制

度邏輯。屬於「凌駕式

並存」。 

外
籍
學
生
床
位
保
留 

契約並無規定須特

別保留床位予外籍

學生。乙方承擔空床

造成的效益短收。 

•國際化 

 策略 

•營收 

 

乙方運用資源配置的

控制權，符應甲方制

度邏輯。屬於「凌駕式

並存」。 

學
生
自
治
組
織 

契約未有規定必須

成立該組織。成立自

治組織，甲方從權利

金中支付費用、乙方

亦承擔部分費用。 

•學生 

 權益 

•依約行

事 

各自運用資源配置控

制權。滿足學生權益，

也同時橋接乙方企業

聲譽的制度邏輯。採

「選擇性組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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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效
評
估
委
員 

依契約規定由專家

學者擔任，但甲方欲

聘學生代表。乙方同

意聘用學生委員。 

•學生 

 訴求 

•依約 

 行事 

滿足甲方能對學生訴

求做出回應，同時橋

接乙方企業聲譽的制

度邏輯。乙方主動提

供契約外的服務以爭

取較佳績效成績，亦

符合 ESG 策略的制度

邏輯。採「選擇性組

合」策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  

伍、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公私夥伴關係的根本挑戰—衝突性制度邏輯 

本案對廠商和校方而言，都是第一次以 BOT 模式進行合作，受

訪者多提及在合作之前，實難料想到雙方會有顯著的歧異，特別是廠

商對於政府部門的法規、民意壓力，雖非不了解，但實際互動後才深

切體會到執行上的困難與衝突。復以缺乏可參照之經驗，使雙方合作

之路備顯崎嶇。Friedland 與 Alford（1991）指出制度邏輯如何影響

個體的行動選擇與作為；此案中公私部門的制度邏輯差異，正突顯協

力合作行動的困難。而這些制度邏輯並非合作前就能彼此識別，是在

履約營運過程中，歷經各種爭議事件後方才顯現。  

尤有甚者，公部門的目標多元，表現在總務處、學務處、國際事

務處的行動歧異。私部門面對簽約與履約單位的不同邏輯，成為營運

階段雙方的爭議來源，例如學生住宿安排若考量國際事務處的目標，

滿足國際生住宿需求，則會排擠到學務處對本國學生的住宿服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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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存在不同的「次邏輯」，校方（包含主、協辦單位）的有限理性

與突發事件，致使議約、簽約時有所疏漏，不完全契約的特性更加展

露無遺！民間廠商目標較為單一，雖說商譽、企業社會責任也是其考

量，但股東對獲利表現的要求，仍是廠商營運的主要壓力來源。  

二、公部門使用剩餘控制權的誘因不足 

公部門本身有許多適法性、財政預算的考量，更擔心若予廠商協

助會招致圖利廠商之嫌，私部門其實也能理解公部門的顧慮。為避免

適法性遭致質疑，公部門對於動用剩餘控制權傾向消極保守，未在可

能的範圍內予以廠商協助，使得廠商對合作關係感到挫敗。例如，疫

情補貼之控制權在公部門，但公部門秉持「廠商盈虧自負」的原則，

由私部門自行面對困境。  

從爭議事件的結果來看，較多時候是私部門運用其「資源配置」

的控制權以化解爭議；而公務員為求自保，並沒有誘因促成其積極運

用剩餘控制權。特別是涉及財務上的協助，更可能面臨嚴格的監督。

期盼公部門做出協助廠商之舉，對校方來說，係缺乏自利誘因而難有

行動，且與公部門消極不作為以求適法的依法行政基本邏輯有所矛

盾。但若事涉行政權可控的事件，本案中的校方仍展現合作誠意，例

如在案件進行初期，協助廠商面對公部門繁瑣的業務困難，在合作默

契的推進過程中，校方在範圍內可行的善意、剩餘控制權的運作，是

使案件能順利進行的催化劑。 

三、不同制度邏輯的共生機制 

透過關鍵爭議事件，析理出雙方的制度邏輯及其影響，重新檢視

前文分析架構圖，將案件營運階段的特性呈現如圖 3。對公部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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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制度環境主要利害關係人為學生、政府（教育部、主計總處），

一般民眾對大學的期待則是較間接的。對私部門而言，必須透過財務

報告書向股東與董事交代營收，是主要的制度環境因素，另有近年來

金管會 ESG 永續發展的要求成為新興的制度邏輯；此外，一般民眾

對企業的觀感間接影響集團事業在市場的競爭力。至於原先圖 2 假

設的某些其他環境因素在本案中則較不顯著。  

 

圖 3     

不完全契約下 BOT 案的運作特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  

公私部門基於各自的制度邏輯而引發爭議，並影響是否動用其

剩餘控制權；多數爭議係由私部門動用剩餘控制權而落幕，公部門則

較少動用剩餘控制權。雙方必須從中做出可能的調和策略，以此拉近

距離、尋求更多交集，維繫長期契約關係。  

BOT 案件是公私部門制度邏輯交會的場域，在不完全契約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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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爭議，但深入觀察雙方的互動與爭議化解的內涵，會發現不同調和

策略的可能性。誠如既有的研究指出組織可能會採取「選擇性組合」

的方式，當制度邏輯出現競爭或衝突時，行動者可能從中選擇出對自

己有利或是互賴相依的制度邏輯要素加以運用，以緩和邏輯間的緊

張關係，甚至以此增加自身利益（Kraatz & Block, 2008; Andersson & 

Liff, 2018）。本案中公部門超出契約或於契約灰色地帶對廠商做出

要求，可能會增添雙方合作的緊張關係。有些訴求來自校方重視學生

意見的制度邏輯；私部門若堅持不予配合，很可能使合作關係惡化。

然而，廠商願意分攤生治會費用、接受績效評估委員學生代表，妥善

回應學生的訴求，卻也成為建立企業聲譽的助力，甚而進一步主動辦

理宿舍活動方案、達成 ESG 目標，即類似於文獻上「選擇性組合」

之調和策略。儘管如此，就程度而言，本案中的多元制度邏輯因應策

略多以相對消極的「並存」為主，缺乏較積極的「選擇性組合」甚至

是「混合」，如此對於減低公私夥伴關係的爭議恐未能奏效。然而，

公私之間的邏輯差距與傳統支配關係下，學理上的橋接概念落實之

可能性何在？  

雙方合作經驗來自於爭議事件，正如受訪者所言，長期運作下

來，逐漸形成一些共識（受訪者 A1、受訪者 B3）；然而當管理者人

事異動時，尤其本案履約期間長達四十多年，這樣的關係與經驗未必

能存續。若能將經驗轉化成一種常態存續的機制，而非僅一次性的解

決方案，那麼對於不同制度邏輯間的調和與良性互動將能發揮較長

期的穩定效果。此案在契約中雖依《促參法》訂有協調委員會的機

制，委員由雙方各自推派35，但該協調機制已是爭議協商未果之後的

                                                        

35. 《國立臺灣大學長興街暨水源校區學生宿舍興建營運契約》18.1.1 為使本契約順利履行，

雙方就本契約之履行狀況或需對方協助事項等，除隨時以書面方式聯繫外，並定期或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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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雙方走到這一步，實已關係緊張。協調委員會之外，較常

態性的是透過契約條款中所述「定期或不定期以會報方式溝通聯繫

協商」，但雙方衝突性的制度邏輯，卻又導致關係緊張難見溝通之

效。若在平時即能有第三方機制促進雙方對話與相互理解，或許能降

低衝突的可能性。現行法定的協調委員會、協調不成後的仲裁程序，

是已發生高度爭議的「事後機制」（ex-post mechanism），若能在平

時就有第三方促成良性對話，建立「事前機制」（ex-ante mechanism）

則較有可能預防關係緊張的不利情形，加上雙方管理者尤其是公部

門較頻繁的人事異動，相對穩定的對話機制有其必要性。  

Reay 和 Hinings（2009, pp. 647）指出「透過鼓勵不同的行動者

保持各自的身份，同時共同努力實現特定的目標，有可能創建新的制

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不只一個邏輯指導著組織領域內的行動者行

為」。換言之，公私夥伴關係若要在多元制度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組

織間實務應嘗試更「穩定地」結合多元的制度邏輯（Gisch, Hirsch & 

Lindermüller, 2021）。若能透過第三方的「中介實踐」（ intermediation 

practices），即由中介者的角色，在雙方間協助、促進理解與互動，

便是橋接不同的制度邏輯，促成調和策略之體現。透過提供客觀、持

平的專業指導和建議，此機制將可拉近不同制度邏輯間的矛盾。操作

面上，一方面可安排「顧問廠商」參與計畫，鼓勵其在協商過程中提

供專業的法律諮詢與管理建議，二方面，「聯合指導委員會」（ joint 

steering committee）作為一種水平的協調機制（Parolia et al., 2007, 

                                                        

期以會報方式溝通聯繫協商。18.1.2 本契約發生爭議事項時，雙方應本於誠信原則先以協

商方式解決。如無法以協商方式解決，任何一方得提送經雙方同意成立之協調委員會處理

（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國立臺灣大學，2005）。另依《民間參與興建營運國立臺

灣大學長興街暨水源校區學生宿舍協調委員會組織章程》由甲乙雙方各推薦 3 名委員，並

經雙方協調同意另推選 1 名公正人士為主任委員，共 7 人組成委員會，任期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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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635-636），其成員來自公、私部門的代表，不只侷限於契約中的

甲、乙雙方高層，亦可視需求擴大邀請第三方的律師、教授、退休高

階公務人員、社會賢達等，協助指導和推進特定公私夥伴關係的計

畫。基本上，透過跨領域對話與實務經驗的交流，委員會成員將有機

會一同發展出管理衝突的策略，好比說前述公部門動用剩餘控制權

的誘因不足，透過第三方比較持平而有公信力的角色加以敦促，在合

法的條件下能積極予以民間夥伴協助，促進良性合作互動36。遺憾地

是，本研究並未窺見上述這類橋接機制。由於 BOT 屬於長期的夥伴

關係，隨時空環境的演變，不完全契約的觀點也預示契約條款終究有

所疏漏，而剩餘控制權的行使則與制度邏輯緊密相關，在此背景之

下，若能儘早運用此等事前協調機制來促進溝通和交流，公私部門

之間或可跳脫典型的價值衝突之窠臼，進而邁向較為穩定而有效的

夥伴關係。  

在多元制度邏輯的調和策略中，高層管理者扮演重要行動者角

色，雙方也必須有一定的默契與彈性；然而，公部門隨著校長任期、

高層主管人事異動，使得雙方的默契不易建立、增添變數。再者，政

府有其公益與多元目標欲達成，這樣的目標甚至可能在簽約後還會

增加、調整，若仍跳脫不了公部門權力支配的模式，則廠商還須承擔

未知的風險。針對這些不確定性，如何以長期穩定的機制降低衝突性

制度邏輯帶來的負面影響，並且促進調和策略的運作，「聯合指導委

員會」的機制就更突顯重要，能有助於乙方因應公部門的不確定性。 

  

                                                        

36. 例如廠商受訪者提到本案啟動之時，是《促參法》實施的早期階段，稅務、建管機關對促

參法令仍未有足夠經驗，廠商辦理各項行政申請時經常遭遇困難，臺大校方則出面協助廠

商解決與公部門互動的障礙，展現其在行政方面的資源，因此促成案件較順利進行，為雙

方合作體現了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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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儘管近年來制度邏輯相關的論著日益增多，但鮮少應用於公私

夥伴關係，特別是聚焦於影響 BOT 運作成效的剩餘控制權。透過公

私夥伴關係的案例研究，本研究將不完全契約理論中剩餘控制權的

獨特概念與制度邏輯的視角進行了對話，藉此突顯出契約裁量實務

乃鑲嵌在特定的制度邏輯與組織間制度脈絡之中。不完全契約是指

公、私部門之間沒有規定所有可能的突發事件或結果的協議，而剩餘

控制權則是指契約中沒有明確規定的權利，此等權利可能涉及決策

或資源控制。衝突的制度邏輯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影響公、私部門行動

者在公私夥伴關係下的剩餘控制權。  

在理論層次上，不完全契約理論指出剩餘控制權的重要性，但並

未言明這種權利會如何行使。相對地，從制度邏輯的角度看待剩餘控

制權的行使，有助於使不完全契約理論更加完善，也突顯公私夥伴關

係的深層矛盾性。在實務層次上，儘管組織如何兼容衝突的制度邏輯

這類討論由來已久，但直至近期，Lounsbury 等人（2021）仍建議我

們應該多理解邏輯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形塑行動。在此背景之下，

管理公私夥伴關係中相互衝突的制度邏輯，需要在遵守多元規範和

價值與保持一致的策略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本研究也針對這樣的

因應策略進行檢視和討論。一如前述，在不完全契約下，若要讓公私

夥伴關係中的契約裁量實務獲得正向的發展，公、私部門行動者需要

預先針對衝突的制度邏輯妥善建立一套「中介機制」，其中「顧問廠

商」以及「聯合指導委員會」恐將是不可或缺的戰略性機制，這會比

前述透過案例研究所發現的隨機「並存」（無論是競爭式並存或凌駕

式並存），抑或僅止於戰術上的「選擇性組合」策略來得更有正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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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  

本研究制度邏輯是指組織內部各級代理人行為所遵守的法規、

程序和慣例等，其背後都有相應的外部利害關係人密切關注。基此，

公、私部門的運作至少涉及一種以上的制度邏輯；公部門法令多如牛

毛自不待言，而私部門除了傳統的財務報表，近年來也陸續新增一些

組織邏輯，如 ISO 程序書、ESG 永續報告書、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報

告書等，這些新興的制度規範多少都會影響組織行為。然而，在 BOT

的公私夥伴關係的世界裡，我們卻發現：其一，前述私部門新興的組

織邏輯，即便是在契約不完全的條件下，未必會限縮契約裁量，亦即

剩餘控制權的行使；相對地，公部門多元的組織邏輯則明顯限縮了契

約裁量之應有空間。其二，表面上看起來，公部門面臨的是多元組織

邏輯，私部門幾乎只有一種組織邏輯，那就是追求股東的利益，這是

因為證據顯示，其他的組織邏輯尚無直接而明顯的影響。其三，值得

注意的是，私部門新興的組織邏輯不僅不會負向限縮契約裁量，反而

有正向放寬契約裁量的可能。回顧前文，本案在某些關鍵事件中，廠

商因顧及企業聲譽、ESG 策略，而放棄原先可以依約行事、拒絕讓

步的堅持便是一例。由此可知，對公私部門組織中的代理人而言，制

度邏輯似具有「抑制」與「促進」兩種可能。在不完全契約的剩餘控

制權議題上，公部門的制度邏輯多具有「抑制」功能，而私部門似具

有「促進」的可能，這是本研究一項非預期的發現。  

總而言之，對不熟悉公私夥伴關係的讀者而言，本研究提供一套

制度邏輯的分析架構，即｢制度環境—組織邏輯—目標行為」，為

BOT 長期契約的挑戰提供一套內外環境相連的制度分析與解釋。對

已熟悉公私夥伴關係的讀者而言，本研究一方面突顯不完全契約下

剩餘控制權的重要性，二方面則試圖將契約裁量與制度邏輯進行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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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這意味著在不完全契約脈絡下欲維持良好的公私夥伴關係，除了

應適度維持契約彈性外，更應為跨部門合作涉及的多元制度邏輯挑

戰未雨綢繆，尋求雙方皆可接受的機制設計。  

最後，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係針對教育設施 BOT 案件的個

案研究，主要呈現的研究意涵在於透過制度邏輯的理論來探究公私

夥伴關係的困境，並試圖指出實務上的可能解方。然而由於促參案件

類型甚多，各類型的細部特性有所不同，後續研究建議或許能從不

同類型的案件研究，開發出更多公私雙方不同制度邏輯共存的可行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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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the high cost, high complexity, and long contract 

duration of large BOT case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cases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nd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However, there are inherent differences i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resulting 

in conflicts between their ac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depends on the use of the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We would like to 

explore how the two parties utilize the residual control under the 

conflic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as well as its results and problems. 

This study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nstitutional logic, namel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 organizational 

logic - goal behavior." This framework offers a comprehens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that connect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long-term BOT 

contracts. 

This study adopts a case study approach and selects a BOT case 

as the target. The case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operated fo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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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en year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practical case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 of BOT model in a longitudinal way. The 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 is adopted in the research strategy. Through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with reference to secondary data such as 

contract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ports, and organizational 

regulations,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logic on the management of 

interactions and contracts is revealed in the controversial events 

identified by senior executives from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disputes are 

relat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institutional logic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Decision makers need to select strategies that fit the 

organization's specific context and goals, and establish a mechanism 

similar to the 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to facilitate regular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In addition, examining contract 

discretion with institutional logic, this study finds that under the 

emerging organizational logic of enterprises (ESG strategy in this 

case), the private sector may be positively relaxing contract 

discretion and accepting demands outside the contract.  
 

Keywords: BOT, 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institutional logic 

 

 


